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 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351苗栗縣頭份市信一街28號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:陳玉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37-67007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37-67007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手機:0978-0789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miaoli15565461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本會第十屆全體監事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114苗縣房仲圖字第005號
速    別：普通件
附    件： 

主旨：召開本會第十屆第二次監事會，有關會議詳情說明如後，請監事屆時出(列)席參加。

說明：
1、 會議種類:例會
2、 會議名稱:第十屆第二次監事會
3、 會議時間:民國114年3月7日(星期五)下午3點
4、 會議地點:綠池庭園餐廳(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9鄰北興37號)
5、 會議主席:張理事長圖騰
6、 出席人員:本會第十屆全體監事
7、 列席人員: 

8、 會議議程:
(1) 報告事項:略(會議時詳附)
(2) 討論事項:
1. 上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:
(1)114年度預算審核。
(2)甲、113年8月1日至113年12月12日新加入會員公
       司資格審查
     (甲)、奇異恩典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
     (乙)、坤鋐不動產有限公司
     (丙)、詠宸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
     (丁)、葳達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

   乙、113年9月30日尚未繳交常年會費店東資格審查。
      (甲)、上耘不動產有限公司
      (乙)、福倉投資
 (3)114年行事曆異動。
              (4)水源社區與立康生醫觀光工廠借用教室進度報告。
2.討論事項:
          (1)113年度8月至12月帳務與113年決算表審查。
        (2)114年度預算異動。
  (3)114年苗栗縣不動產經紀人員考照班與114年講座。
  (4)114年3月28日本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春酒工作人員
     分配。

9、 如有提案、請假者，請於114年2月25日下班以前傳真037-670072至公會秘書處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正本：本會第十屆全體監事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
提案單

	案由
	

	說明
	

	辦法
	


	請假單

請假日期：114年3月7日第十屆第五次理監事會
請假人：
請假事由：

簽名：
日期：114年3月7日

	章程
第廿七條：理、監事有下列情形者，應即解任。

第三條：連續缺席理事、監事會議二次，除公、病假（須有公立醫院診斷證明）。
        外，連續請假二次視同缺席一次。


     提案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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